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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臺綜大系統)為加強系統內跨校之學術交流，協助各校共同

發展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補助研究團隊執行跨校合作計畫及參與研究工作，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 

臺綜大系統之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主治醫師、專任副研究員(或相當職級)以上教

研人員。 

三、申請之計畫主題，須符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範疇，由臺綜大系統內至少二校(含)以

上共同提案，並應提出預期達成之績效指標如：跨校合作論文發表、專書出版或辦理工

作坊或研討會學術研究活動等。 

獲補助之計畫，臺綜大系統得視需要進行考評或舉辦發表會，計畫主持人應提供管考所

需資料或展示研究成果。 

四、每件計畫至多補助新臺幣十萬元整，以補助研究所需相關業務費為原則。 

前項補助期間以申請當年度計，如有特殊情形得申請延長，以延長三個月為限，但延長

期間不得增加補助費用。 

五、計畫主持人同一年度以執行一件計畫為限。如已獲臺綜大系統經費執行其他計畫者，仍

得申請本補助，但計畫主題不得重複。 

六、申請與審查程序： 

(一) 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向所屬學校研發工作圈窗口提出申請。申請書格式及申請時

程，依年度另行公告。 

(二) 臺綜大系統內各校應自訂審查程序辦理審查，並將審查程序及申請者相關資料，包

括推薦名單(每校至多三名)、推薦序位及建議訪問研究期限函等，送交國立成功大

學研發工作圈聯絡窗口。 

(三) 獲補助名單由臺綜大系統執行委員會核定，以書面審查為主；必要時，得請計畫主

持人及團隊成員出席簡報。 

前項審查原則如下： 

(一) 研究議題之重要性、原創性及影響力。  

(二) 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 

(三) 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及創新性。 

(四) 計畫主持人之學術成就。  

(五) 共同主持人之合宜性及適任度。 

(六) 曾獲本要點補助者，新年度申請時，須檢具前次研究成果。 

七、本要點補助之經費來源由臺綜大系統經費支應，獲補助者須檢附憑證及相關資料送所屬

學校辦理經費核銷，並依各校主計規定辦理撥款及經費結報相關事宜。 

八、研究成果如有涉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利義務，依該計畫主持人之所屬學校相關規定辦

理。 

九、本要點經臺綜大研發工作圈研發長會議通過，報請臺綜大執行委員會議核備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